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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核裁军 

  阿拉伯国家集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核裁军直接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大

支柱之一。联合国把 9 月 26 日定为一年一度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清楚地

表明了这一支柱的重要性。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使国际社会集中关注彻底消除核

武器的目标。 

2. 根据大会第 71/258 号决议，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

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的联合国会议 2017 年在纽约举行，这是消除世界核武器

的一个重大步骤。会议通过了核武器使用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项禁止核武器的非

歧视性条约。条约的通过是国际社会日益关切使用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必然

结果。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就条约成功达成协议，应推动裁军谈判会议达成禁止

使用核武器全面公约的谈判，为在有效的国际核查和监督系统内彻底、不可逆转

地消除核武器确定具体的时间表。在这方面，集团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打破近

22 年的僵局，设法制定一项全面、平衡的行动方案，使条约谈判成为裁谈会的绝

对优先事项。 

3. 核裁军必须继续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最终优先事项。这是一项

法律义务，《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尤其是五个核武器国家有责任履行这项义务。 

4. 在这方面，必须回顾条约谈判方在冷战氛围中曾达成一项重大交易，核武器

国家承诺根据第六条彻底消除核武器，换取其他国家承诺不寻求获取此类武器。

不幸的是，某些缔约国试图重新解释其根据第六条所作的承诺，抽去承诺的内容，

降低承诺的约束力，令人严重关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条约》。 

5. 《条约》规定，《条约》的五个缔约国拥有核武器是一种暂时现象。这五个国

家不应将这种现象视为既得法律权利或永久的常态。他们拒不履行在审议大会上

作出的裁军承诺，令人对审查进程的效用产生怀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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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第2号决定、2000年审议大会通过的十三个步骤以及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所载行动计划中的具体行动都未得到执行。 

6. 五个核国家显然继续避免为履行《条约》规定的核裁军义务和审议大会的成果

制定具体时间表。核武器国家继续认同这样的安全和军事理论，即允许使用核武器，

并正如我们最近所见，可能会在更多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甚至表明可能对无核国

家使用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必须重申，这种理论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

款和意图存在根本冲突，破坏了《条约》的目标，损害了《条约》的信誉。 

7. 根据《条约》第六条彻底消除核武器，仍然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唯一保障。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迫切需要缔结一项有约束力、普遍、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

法律文书，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保障。 

8. 国际社会还必须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及其所载任务，开始谈判

一项普遍、非歧视性和可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

料条约。谈判这项条约是条约缔约国在 2000 年审议大会上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

的十三个步骤之一， 载于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的行动 15。谈判这项

覆盖不断增加的裂变材料储存的条约，将是对实现核裁军的有效贡献，也有助于

加强不扩散制度。 

9. 2015 年审议大会未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后文件，五个核武器国家规避

了承诺和责任。这一失败是对核裁军支柱的重大挑战，要求在明确和商定的时间

框架内取得更快进展，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大努力。这一失败既是挑战，也是机

会，条约缔约国应本着诚意采取行动，积极主动地抓住这个机会，确保本次审议

大会在裁军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加强对条约条款的遵守，并促进履行以往审议大

会产生的承诺。 

1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公信力取决于尊重三大支柱之间的平衡，对实现这

三大支柱一视同仁，并纠正过去几年来因某些缔约国故意重视不扩散忽视核裁军

而出现的不平衡。 

11. 阿拉伯国家集团强调，关于削减核武库和限制核风险措施的双边协定，不能

替代《条约》条款赋予核武器国家的核裁军义务。 

12.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应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

国 2020 年审议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a)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中的核心地位，以及

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作为未来核裁军努力基础的重要性。 

 (b) 重新实现审议进程的平衡。不应过分强调《条约》的某个支柱而忽视任何

其他支柱。必须纠正过去几年因忽视核裁军支柱重视不扩散支柱而出现的不平衡。 

https://undocs.org/ch/CD/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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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条约缔约国，特别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应重申核裁军是条约第六条规定

的法律义务，并对任何试图重新解释该条规定以削弱寻求核裁军的法律义务的行

动表示关切。 

 (d) 审议大会应强调，《条约》缔约国固然有责任实现核裁军，但五个核武

器缔约国对此负有特殊义务，五国在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对此作出

了明确承诺。审议大会应敦促这些缔约国开展双边、集体或多边努力，在具体的

时间框架内实现核裁军目标。 

 (e) 审议大会应欢迎 2017 年 7 月 7 日在纽约批准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审

议大会应强调，该条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替代品，而是对《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进行补充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对实现消除全世界核武器

目标的无可置疑的贡献。审议大会应强调在此基础上制定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书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性。 

 (f) 审议大会应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尽快谈判一项关于核武器的全面条约，作

为全面、平衡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这样一项条约应该为在有效的国际核查监督系

统内彻底、不可逆转地消除核武器规定具体的时间表。 

 (g) 审议大会应建议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普遍、无

条件和不可撤销的文书，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在消除全世界核武器之前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 

 (h)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及其所载任务，谈

判一项普遍、非歧视性和可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

材料条约，以此作为覆盖日益增加的裂变材料储存的裁谈会全面、平衡行动方案

的一部分。这将是对核裁军的有效贡献，也有助于加强不扩散制度。 

 (i) 审议大会应呼吁所有认同核威慑理论的国家立即放弃核威慑理论，因为

这种理论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和意图存在根本冲突，破坏了《条约》

的目标，损害了《条约》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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